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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作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论证专家库中的成员，在参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论证项目过程中，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严守廉洁从业底线，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和干预。
二、严格按照论证程序实施工作，不在论证过程中发表具有误导性或倾向性的言论或暗示，不在论证过程中进行具有倾向性的论证，不与供应商或第三方利益相关者串通损害大学利益。
三、严格履行工作职责，不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乱作为、不作为，不推诿扯皮、敷衍了事，不言行轻浮、举止散漫，不盛气凌人、言语粗暴。
四、不参加供应商或第三方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宴请、旅游、娱乐和其他与论证项目无关的活动。
五、不擅自参加供应商或第三方利益相关者举办的非公开或者单独为个人安排的洽谈会、推介会等业务活动。
六、不索要或收受供应商或第三方利益相关者给予的回扣、现金、购物卡、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娱乐票（卡）或者与论证无关的其他物品和服务。
七、不索要、收受或者无偿借用供应商或第三方利益相关者提供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和计算机等动产以及房屋、土地等不动产。
八、不通过或授意自己的配偶、子女、亲友或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供应商或第三方利益相关者财物或要求供应商或第三方利益相关者为上述人员上学、旅游、就业、出国（境）定居、探亲、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
九、不要求供应商或第三方利益相关者报销应当由本人或本单位支付的各种费用，不要求供应商或第三方利益相关者提供其他形式的个人生活帮助和便利。
十、不利用供应商或第三方利益相关者提供的或者是在论证过程中知悉的信息谋取私人利益。
十一、不默许或纵容亲友以及第三方利益相关者利用本人的职权和地位从事可能对论证工作造成不利影响的活动。
十二、不利用职务便利在为供应商或第三方利益相关者谋取利益之前或之后，约定在本人调职或离职后收受供应商或第三方利益相关者的财物或便利，并在调职或离职后收受。
十三、不在与论证工作相关的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或拥有其股份（个人通过首次公开认购或证券交易所购买公开发行股票的除外）。
十四、不利用职务便利向供应商或第三方利益相关者压价购买私用商品或赊欠款项，不向供应商借用钱款或无偿占用其财物。
十五、不从供应商处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十六、严格遵守大学回避规定，主动申请，自觉回避。
十七、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保守国家秘密和大学秘密，履行保密责任。
（一）不擅自将大学保密信息带出办公场所；
（二）不在非办公场所谈论项目内容；
（三）不向供应商或第三方利益相关者泄露论证相关的大学秘密和有关单位秘密；
（四）不向供应商或第三方利益相关者泄露应当保密的论证信息；
（五）不打探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且应当保密的项目信息，或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进行信息误导；
（六）不从事其他泄露应当保密的项目信息的行为。
十八、不从事其他收受好处、受贿、需回避未回避、干扰论证或损害大学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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